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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本府對貴會第3屆第15次臨時會決議案（財經第3號
案）「建請經發局在新化公有市場，進行地磚、水溝改善

工程及入口意象強化，以提供嶄新、明亮、乾淨、安全的

友善購物環境。」案之書面答覆乙份，請查照。

依據貴會111年12月28日南議財經字第1110021058號函辦
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陳議員碧玉(含附件)、陳議員秋萍(含附件)、陳議員怡珍(含附件)、蔡議員旺詮
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
件)、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（秘書室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市場處（秘書室、經
營一科）(含附件)

地址：71753臺南市仁德區正義一街39號
4樓

承辦人：許原彰
電話：06-5897427
電子信箱：lisuluke@mail.tainan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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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就「建請經發局在新化公有市場，進行地磚、水溝改善工程及入口意

象強化，以提供嶄新、明亮、乾淨、安全的友善購物環境。」案，敬答覆

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本案將儘速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後續辦理修繕事宜，以提升

新化公有市場整體形象。 

二、貴會議席關心市政熱忱，本府併予致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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